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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7/2021_2022__E6_B3_A8_E

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7341.htm 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和

管理续 第九节 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和管理 三、专用发票抵扣

管理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1、未接

规定取得专用发票 2、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 3、销售方开具

的专用发票不符合规定要求 四、税务所为小规模企业代开专

用发票规定 主管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应

在专用发票单价栏和金额栏分别填写不含增值税税额的单价

和销售额；税率栏填写增值税征收率4％或6％。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取得由税务机关代开的专用发票后，应以专用发票上

填写的税额为进项税额 五、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的专用发票

管理 购买方未入账：退回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销售方收到

后，在四联上注明作废字样，作为口见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

；属于销售折让，销售方应按折让后的货款重开专用发票。 

购买方已入账：购买方应取得税务机关开具的"证明单"，销

售方 以收到的"证明单"为依据，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卖方抵

减当期销项税，买方抵减当期进项税 六、防伪税控系统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注意： （1）对税务机关错误录入代码或

号码后又被纳税人开具的专用发票 纳税人当月发现，应对纸

质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开具的专用发票电子信息同时作废，

并及时报主管税务机关；如纳税人以后月发现的，应按规开

具负数专用发票 （2）在未收回专用发票抵扣联及发票联，

或虽已收回专用发票抵扣联及发票联但购货方已将专用发票

抵扣联报送税务机关认证的情况下，销货方不得作废已开具



的专用发票 七、防伪税款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采集（见

教材P123－124） 八、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中若干问题的处理

规定（重点掌握） （一）关于被盗、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处理 1、对发生被盗用、丢失专用发票的纳税人按规处以1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可视情况，对丢失专用发票的纳税人，在

一定期限内（最长不超过1年）停止领购专用发票，对纳税人

申报遗失的专用发票，如发现非法代开、虚开问题的，该纳

税人应承担偷税、骗税的连带责任 2、纳税人丢失专用发票

后，必须按规定程序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公安机关报失。 

（二）对于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 对于代开、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全额

征补税款，并按规定按偷税给予处罚。对纳税人取得代开、

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核发抵扣凭证抵扣

进项税额。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纳税人善意

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 1、 购货方善意取得虚开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

，但应按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已经抵

扣或退税的，应依法追缴。 2、 购货方重新从销货方取得防

伪税控系统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的，或手工开出的合

法有效专用发票且取得销货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已经或者

正在依法对销售方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进项查处证明的，购货

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应依法准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 3

、 如果有证据表明购货方在进项税得到抵扣或者获得出口退

税前知道该专用发票是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

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4、 对购货方按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处

理的情形有： （1）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



发票 （2）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获得专用发票 （3）受票方利

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